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囱都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72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公布

囱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提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賬目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賬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45,950 107,588
銷售成本 (115,948) (79,293)

毛利 30,002 28,295
其他收益 2 94 106
分銷開支 (3,953) (2,960)
行政開支 (18,743) (19,948)
其他經營開支 (1,200) (805)

經營溢利 3 6,200 4,688
財務費用 5 (843) (658)

除稅前溢利 5,357 4,030
稅項 6 2,565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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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7,922 4,320

股息 7 (1,990) (1,990)

每股基本盈利 8 4.0仙 2.1仙

全面攤薄每股盈利 8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賬目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準則（「會計
準則」）第 25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簡明賬目應與二零零三年度全年賬目一併參閱。

編製本簡明賬目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賬目所採用者一致。

2. 營 業額、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製造及買賣電線及導線產品。期內列賬之收益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貨 145,950 107,588

其他收益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毛額 87 103
利息收入 7 3

94 106
-------------- --------------

總收益 146,044 10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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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期內營業額及經營溢利按主要業務及市場所作之分析如下：

業務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電線 電線及導線
及導線產品 產品貿易 投資控股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78,678 67,272 － 145,950

分部業績 16,451 13,551 － 30,002

未分配成本 (23,802 )

經營溢利 6,200
財務費用 (843 )

除稅前溢利 5,357
稅項 2,565

股東應佔溢利 7,922

分部資產 92,288 96,842 39,415 228,545
未分部資產 － － － －

總資產 228,545

分部負債 30,239 17,575 1,381 49,195
未分部負債 － － － 38,131

總負債 87,326

資本開支 1,036 11,554 － 12,590
折舊及攤銷 2,411 1,475 512 4,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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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電線 電線及導線
及導線產品 產品貿易 投資控股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8,371 59,217 － 107,588

分部業績 14,122 14,173 － 28,295

未分配成本 (23,607 )

經營溢利 4,688
財務費用 (658 )

除稅前溢利 4,030
稅項 290

股東應佔溢利 4,320

分部資產 74,847 77,352 39,778 191,977
未分部資產 － － － －

總資產 191,977

分部負債 18,682 16,824 637 36,143
未分部負債 － － － 32,603

總負債 68,746

資本開支 524 48 － 572
折舊及攤銷 2,682 955 618 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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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分部業績 總資產 資本性開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3,295 16,128 98,232 11,554
中國大陸 12,165 2,367 104,965 1,036
其他亞洲國家 18,405 4,144 7,966 －
美洲 28,340 6,481 17,048 －
歐洲 1,113 280 334 －
南非 2,632 602 － －

145,950 30,002 228,545 12,590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分部業績 總資產 資本性開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2,688 14,957 119,981 48
中國大陸 9,629 2,598 53,636 524
其他亞洲國家 9,251 4,500 5,755 －
美洲 11,173 4,511 11,632 －
歐洲 1,368 301 558 －
南非 3,479 1,428 415 －

107,588 28,295 191,977 572

銷售額乃按照客戶所在國家計算，地區分部之間並無任何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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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 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攤銷及折舊：
租賃土地攤銷 388 354
除租賃土地外之自置固定資產 3,844 3,806
根據租構合約持有之固定資產 166 95

核數師酬金 60 86
出售存貨成本 96,082 63,149
出售固定資產所致虧損 205 －
外匯淨虧損 813 41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49 170
投資物業支銷 19 11
呆壞賬撥備之撥回 (31 ) (6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4） 19,475 17,479

4. 員 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酬工資 18,651 17,041
解僱補償 － 10
社會保障成本 527 176
退休金成本
－向強積金計劃作出之供款 213 194

其他補償 84 58

19,475 1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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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 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五年內全數償還 671 486
毋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38 163

租購合約中之利息部份 34 9

843 658

6. 稅 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7.5%（二零零三年：17.5%）
之稅率撥備。

海外溢利稅項為本集團附屬公司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其業務所
在國家之普遍稅法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130 286
海外稅項 207 －
過往年度撥備剩餘 (1,030 ) －
遞延稅項 (1,872 ) (576 )

(2,565 ) (290 )

7. 股 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 0.01港元之
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零三年：0.01港元） 1,990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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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擬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0.01港元。此項擬派股息並無於本
簡明賬目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列作保留盈利分派。

8. 每 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股東
應佔溢利 7,92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4,320,000港元）及按期
內已發行普通股 198,958,000股（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198,958,000股）
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未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承 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對公司之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3,401 8,275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內屆滿之不可
撤銷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於日後之最低租金如下：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86 7
一年後但不多於五年 58 －

14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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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 結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租用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與囱生財務訂立
三年租購協議。據此，囱生財務同意根據租購協議所載條款，按 8,631,619
港元之租金租賃遊艇予租用人。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已詳列於二零零四
年八月十日派發給股東之通函內。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製造及銷售電線和導線產品，即交流電
電線和組合線束。這些產品廣為見用於電器及電子產品作組成部
份。

財務回顧

業績

在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由於商品價格不斷上升，全球各地企業大受考
驗。中東局勢依然緊張，石油和汽油產品的價格繼續上漲，與此同
時，中國大陸經濟迅猛增長，因而市場對銅及其他貴金屬的需求大
增。生產電線及相關的企業無不受到衝擊，囱都也不例外。

雖然如此，我們宣佈的中期業績表現良好，由二零零一年起，集團
盈利連續第三年穩步增長。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上升 36%，達
145,95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07,588,000港元）。未經審計的股東應
佔利潤為 7,922,000港元，上升 83%。每股盈利為 4仙，比二零零三年同
期上升 90%。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 1港仙（二零零三年：1港
仙）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
東。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七日至八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凡欲獲派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零四
年十月六日下午四時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
在香港之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至 1716室，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董事會
預計中期股息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派發。

我們採取連串提高效率及節約措施，達到了預期目的。舉例來說，
我們在深圳的工廠自年初起開始向當地政府買電，大大減低了電
費。我們同時安排國內各廠自備發電機，以應付內地停電情況。因
此，我們的生產不受大陸的輪流停電措施所影響。

此外，我們進一步增加生產附加價值高產品，使利潤率得以保持。
同時，我們透過進一步垂直整合的策略減低了生產成本，包括自己
生產模具及小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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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措施都是我們過去兩年所推行的策略。由這些措施發生作用，
使本公司在困難情況下仍能在保持品質穩定並達到一定的業務成
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之 銀 行 存 款 及 現 金 總 額 為
9,171,000港元。本集團之綜合債務為 44,081,000港元，其中 32,289,000
港元為短期債項；所有借貸均以港元為單位，按浮動息率計息。

本集團有營運資金 32,08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9,211,000港元）。流動比率為 1.43。本集團之綜合應收貿易賬款為
57,767,000港元，佔 145,950,000港元營業額之 40%。

股本結構

本集團之綜合股東資金為 141,219,000港元，較同期上升 4.4%。負債對
資本比率（以負債總額除以股東資金計算）為 62%。

抵押資產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本集團約有 95,000,000港元（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乃以本集團若
干土地及樓宇之法定抵押及本公司所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該等
土地及樓宇之總賬面淨值為 35,582,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36,000,000港元）。本公司簽署之一份擔保契據合共 54,000,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000,000港元）。

外幣匯率合約

本集團採用對沖政策，以減低因外幣匯率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於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三 十 日，集 團 未 完 成 的 遠 期 外 匯 合 約 總 金 額 約 為
9,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報告期內，囱都大部份的業務均有很強的銷售成績，組合束線銷售
額 佔 30%，電 源線 及 導線 的業務 繼續 增 長，分別佔 銷 售額 的 64%
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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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業務的策略和發展新技術，讓本公司逐步進入汽車零件市場並
建立據點。我們制訂此策略，主因是中國大陸經濟增長迅速，回顧
過去兩年，單是大陸的汽車市場，增長也頗為可觀。我們也將會適
當地投資發展自動化及擴充生產設施，預期可在二零零五年初獲得
TS-16949國際認證。

囱都一向以精益求精為目標，對外屢獲認同，近期亦不乏這樣的例
子：

‧ 中國海關頒發「高信用等級企業」獎，表揚我們依法規辦事、
從不違規的守法精神。

‧ 本年七月，我們獲得 ISO 14000認證，一再證明囱都對於環保
的認真及堅守企業公民的責任，同時反映我們在去年獲得業
務夥伴新力 (SONY)和理光 (RICOH)頒發「綠色夥伴」獎項後再
接再勵。

‧ 經過深入的商討後，囱都與大陸稅務局簽定轉讓訂價協議，也
証明中國稅務局對囱都企業之認可，此舉亦防止出現混亂和
耗時的稅務稽核。

‧ 透過完善的財務管理，我們獲得香港稅務局退回年前多付的
稅款 1,200,000港元。

未來展望

能源和原材料價格暴漲雖使經營困難，但我們對業務前景仍然信心
十足。我們按照原定計劃提升工廠自動化及注重成本效益。與此同
時，我們逐步擴大國際市場接觸面。最近，我們在美國增加多一名
區域經理，負責監督囱都在那裡的拓展工作，不久亦會重點擴展歐
洲多個具有潛力的市場。

我們致力於繼續拓展現時重點地區以外的業務，為此，本集團購置
了一艘遊艇來促進囱都的形象和業務拓展。這艘遊艇將會用作商務
交流和招待現有客戶、夥伴以及海外準客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用約 1,800名全職
之管理、行政及生產人員。本集團之薪酬組合乃按市場慣例而定。
高級管理人員因應僱員表現、經驗及業內慣例，每年檢討及釐定僱
員薪酬。本集團對人力資源作出投資，除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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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償付僱員參加事前已獲批准之外界商務課程或研討會所需之
費用。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就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
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賬目。

企業治理和企業公民義務

囱都深明優秀的企業治理是保障利害關係人權益的關鍵所在。於二
零零三年四月一日，我們在香港聯交所未有規定前已增聘第三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八日
辭任，而一位新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被委任。

我們持續加強企業治理的工作贏得多個組織的讚賞，最近囱都的附
屬公司囱都電線有限公司便獲得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頒發「香
港中小企財賬管理大獎」銀獎。

企業公民意識是另一個我們認真看待的要素，我們不時支持多個公
益組織，包括捐贈二輛救護車給位於深圳市和湖南省的醫院以及定
期向香港慈善團體保良局捐獻。

作為良好的企業公民，我們亦善待僱員，對於可造之材，我們定期
給予培訓。此外，我們在去年開始為僱員提供二十四小時人身意外
傷亡保險。

遵守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除了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如上市規則附錄 14所建議有固定任期外，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最佳應用守則。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會每年輪席辭任，直至彼等須膺選連任
時，本公司會檢討彼等之任命。董事會認為，此項安排與最佳應用
守則之原意相符。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並無買賣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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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址上刊登之詳盡資料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6(1)至 46(6)段規定資料之詳盡中期業績將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五日或之前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
址上刊登。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及客戶一直以來的支持，以及員工上下一
心的努力和貢獻，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孟振雄

香港，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通告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孟振雄先生、顧𡂴安女士、李文
女士、孟韋怡女士及蕭旭成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振麒先生及鄭國杰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